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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14日（星期四）  上午9点15分  

网络投票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济南市历下区龙奥北路1577号天业中心3号楼2505室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代表资格审查结果；  

二、宣读“会议须知”；  

三、审议并讨论议案：  

1、关于审议公司投资设立深圳天恒盈合金融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  

四、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投票表决：  

1、推举监票人；  

2、投票表决。  

五、计票；  

六、主持人宣布股东大会现场部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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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审议公司投资设立深圳天恒盈合金融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拟与深圳市前海盈合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前海盈合”）签署《深圳天

恒盈合金融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投资设立深圳天恒盈合金融

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天恒盈合”），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39,600

万元人民币，前海盈合作为普通合伙人出资800万元人民币。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合作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前海盈合，成立于2014年07月28日，法定代表人:王韦韦；注册资本:6000

万元人民币；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

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

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投资咨询、投

资顾问（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

批文件后方可经营）；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公司与前海盈合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投资合伙企业的基本情况  

天恒盈合，主要经营场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

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股权收益权投资；投

资咨询（不含证券、期货、保险及其他金融业务）；投资管理（不含证券、期货、

保险及其他金融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

的项目除外）(以有权政府部门最终核准为准)。  

三、有限合伙企业《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伙企业的名称及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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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名称为“深圳天恒盈合金融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有权政府

部门最终核准的名称为准)。前海盈合为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公司为有限合伙

人，有限合伙人不超过48个。  

2、合伙目的  

合伙企业的目的是对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进行股权投资，股权收益权投资

等，旨在为投资者创造优异的投资回报。  

3、合伙期限  

（1）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即合伙企业存续期间）：每期投资自成立日起1

年。1年期满，执行事务管理人有权决定延长1年。 

（2）根据合伙企业的经营需要，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可继续延长经营期限。  

4、认缴出资  

（1）合伙企业的总认缴出资总额不超过20亿元，首期认缴额4.04亿元。其

中，公司首期认缴额为39,600万元，前海盈合首期认缴额为800万元。  

（2）单个合伙人最低认缴金额不低于100万元，并可按10万元整数倍递增，

执行事务合伙人在特定情况下有权决定调整此最低额度限制。  

（3）所有合伙人之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  

（4）合伙企业设立完成、取得营业执照后的15个工作日内，每一有限合伙

人应缴付其首次出资，首次出资金额为各该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额的2%以上，普

通合伙人有权在该范围内独立决定首次出资的具体金额。  

5、投资范围及限制  

合伙企业的投资范围包括：（1）合伙企业的投资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及

产业政策的要求。（2）主要投资于与金融产业及互联网产业及其配套产业相关

的项目及具有持续盈利模式、中低风险的项目。（3）合伙企业的闲置资金可投

资于低风险、流动性强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存款、银行保本理财产品、

政府债券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产品。  

合伙企业不得进行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不得从事对外担保，不得为所投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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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提供担保。除非经合伙人会议同意，合伙企业存续期内不得举借债务。  

6、收益分配与亏损分担的原则  

分配时间：投资期限届满并执行完毕后进行收益分配。  

收益分配原则：（1）除非按照协议约定，任何合伙人无权从合伙企业撤出

资金或以任何方式收回实缴出资额取得分配。合伙企业对合伙人的分配仅按照协

议的约定而做出。（2）合伙企业就每一投资项目分别计算项目投资收入和可分

配收入，如该投资项目实际收益的20%应作为普通合伙人的业绩提成（具体公式

为：业绩提成=[可分配收入－投资本金]×20%）。（3）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独

立决定合伙企业进行分配的具体时间及具体方式。（4）合伙企业的可分配收入

将首先用于向普通合伙人支付业绩提成，剩余部分应在参与该投资项目的合伙人

间按照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亏损分担：合伙企业在实缴出资总额之内的亏损由所有合伙人根据实缴出资

额按比例分担，超出合伙企业实缴出资总额的亏损由普通合伙人承担。  

7、争议解决  

因协议引起的及与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首先应由相关各方之间通过友好协

商解决，如相关各方不能协商解决，则任何一方可向执行事务合伙人所在地的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8、协议生效  

合伙协议自普通合伙人及有限合伙人签署并经有限合伙人履行完毕内部审

批程序之日起生效。  

四、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天恒盈合主要投资于与金融产业及互联网产业及其配套产业相关的项目及

具有持续盈利模式、中低风险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法律及产业政策的要求。公

司本次投资设立天恒盈合，有助于拓展公司投资渠道，积累金融、互联网等行业

及股权投资经验，分享金融、互联网产业及股权投资市场的高收益，提高公司资

金使用效率，不断提高公司的投资水平，为公司和股东争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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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投资的风险分析  

天恒盈合主要投资于与金融产业及互联网产业及其配套产业相关的项目及

具有持续盈利模式、中低风险的项目，但在运作过程中仍不能排除市场、利率、

宏观经济、社会政治及政策法律等方面带来的不确定性，无法完全规避投资风险。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审议，谢谢大家！ 

 

 

                                                  2015年5月14日 


